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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保险公司集中经营银保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何宏联】 

 现行银保产品的销售，主要是通过保险公司各市、县分支机构，直接面向同级银行及银行网点进行公关

协调，利用银行各个网点和柜员，对储户进行宣传销售。省级以上的保险公司，一般不会介入具体的销售

过程。 

  按照保险监管部门的要求，总、省一级保险公司与各银行全面签署意向性合作协议，明确代理险种、

手续费标准、年度目标等。关键是，总、省协议中对各家保险公司都原则同意准入。真正能够决定保险公

司业务份额、规模和结构的，是具体承担销售任务、实施销售行为的市级银行。因此，银保业务的工作和

公关重点，就是市级银行包括县区支行和分理处、营业网点，承担这个公关重任的，当然也是市级保险公

司。 

  通常情况是，年初，各省级保险公司会向各市公司下达银保业务的销售计划，鼓励、要求市公司加大

对市行的公关力度，以确保本公司在银行的业务份额。各市行也会定期召集各家市公司，要求各家公司提

供配套措施、培训计划、奖励办法等。哪家公司条件优惠，就容易得到银行重点倾斜。在市公司与市行沟

通的前提下，市公司下属的区县公司、银保销售人员与银行的区县支行、分理处进行对接促销，部分公司

还会向银行网点派驻客户经理，辅导和协助柜员销售，或直接在银行网点进行展业。 

  也就是说，现行的银保业务经营特点是，省一级拿政策，市一级具体操作。这样，发展银保业务的压

力和责任，就全落在市公司身上，风险点也集中在市级机构上。 

        现行银保业务经营模式的利与弊现行银保业务经营模式的利与弊现行银保业务经营模式的利与弊现行银保业务经营模式的利与弊 

  现行银保经营模式的好处在于，促使市、县保险公司银保销售人员与各家银行分、支行、分理处、营

业点、柜员产生大量、频繁的沟通、交往和互动。这种多层次、高密度、无缝对接的模式，能在一定时期

内有效提高柜员销售银保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培养银行网点销售保险产品的习惯，遇到实际问题，通常也

能得到快速妥善处理，因此，在银保业务开办成长阶段，会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银保业务能取得今

日的辉煌，此种经营模式功不可没。 

  不利之处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市行对各家保险公司的银保业务经营状况有着绝对主导权，他们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争取更多利益。失去了话语权的各公司，为了完成任务和保持份额，不得不接受银行方面提出的各种条件。

于是，超标手续费、账外奖励等，就成为屡禁不止的痼疾，形成潜在的法律风险。 

  第二，保险监管机构目前大多只设在省一级，对市级银保业务的监管，靠行业协会自律和协助监管，

不能做到及时有效。这就让个别公司产生侥幸心理，总觉得保监局人手有限，不一定会查到自己，有些省

公司也会授意或暗示市公司进行一些出格的公关动作，有意走政策边缘，进行违规经营，形成监管风险。 

  第三，面对高额奖励的诱惑和指标考核压力，某些银行柜员和客户经理，为了完成任务和多获奖励，

有时不能如实向客户宣传介绍银保产品，甚至用误导手段诱使客户购买银保产品。这些行为，时常引发客

户投诉，遭到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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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由于银保业务对保险公司的队伍素质、基础管理、社会美誉度等要求并不高，某些公司为了在

短时间内做大规模，取得一定的市场地位，不是在苦练内功上下工夫，而是善走捷径，从总公司到市公司，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银保业务上，短期内虽然获得了较高的银保保费收入，却无法解决此类公司销售人员匮

乏、基础管理差、内含价值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通病。部分公司这种忽视基础管理、急功近利的经营

思想，十分不利于整个寿险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可见，银保业务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正在快速积累各类风险，如不及早采取对应措施，一旦风

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银保业务应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银保业务应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银保业务应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银保业务应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 

  如何充分发挥银保业务的既有优势，又能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建议监管部门取消市公司经营银

行业务的办理权，交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 

  具体做法是，由省级公司与省级银行签订代理协议，直接经营银保业务，与省级银行进行业务往来、

费用结算等，不再给市公司下达或变相下达银行代理业务任务，不再对下属市公司考核银保业务，不得借

助市公司对当地银行进行公关游说，更不得通过市级以下公司向当地银行输送利益，以图影响银行代理行

为。市公司在财务支出方面，不得发生任何与银行有关的手续费、公关费用、教育培训费用等，财务报表

也不得再有与银行代理业务有关的一切数据。 

  各省级银行按照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对银保业务的销售管理，比照储蓄产品和其他理财产品销售

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考核。结合本行银保业务经营计划，制定年度总体任务、各家公司份额、序时进度及有

关的考核办法，然后直接向所辖市行下达。制定有利于调动基层人员销售银保产品的积极性的奖励政策，

统一核算并及时将费用下划。省行与省级公司直接进行费用、业务等结算，完全封死基层银行与基层保险

公司的业务往来管道，有效避免过去基层银行以代理份额为要挟，向当地公司索取更多利益的行为。同时，

完全由银行自主经营银保业务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不得再进入银行营业网点进行任何形式的促销和展业

活动。 

银保业务实行省级集中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银保业务实行省级集中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银保业务实行省级集中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银保业务实行省级集中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 

  有人担心银保业务实行省级集中经营，离开市公司直接辅助，银行能否独立进行银保产品的销售？会

不会造成银行销售银保产品动力的削弱？答案是否定的。 

  几年来，银行业改革力度都很大，银行的经营范围早已突破传统概念，产品种类日益繁多，销售能力

空前提高。特别是银保业务，已经成为各家银行中间收入的重要来源，没有哪家银行会主动放弃。多年的

销售实践，提高了银行银保业务的管理水平、销售技能和销售意愿，培养了一支银保专业队伍。我们注意

到，银行销售其他各种理财产品都是完全独立进行的，少有委托单位直接介入销售的现象。那么，他们在

销售银保产品时，也完全可以在上级银行的指导下，独立进行，无须再依靠保险公司派人进行助销。 

  从出单系统看，随着 IT 建设的不断推进，银保业务销售已实现全国、全省连网，各级银行的营业网点

都有银保通功能，可以实时出单，保险费也能及时收划到省级公司账户，所有的保险单证都能在银行系统

上下级之间有序流转，并集中通过省级银行与省级公司进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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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策层面看，保险监管部门早就明确规定保险公司支付给银行的手续费，应该是总对总或至少是省

对省一级进行结算；最近又规定，所有银保产品销售人员必须为公司合同制员工，对某些公司无序盲目扩

充银保销售队伍进行限制。这些，都为银保业务省级公司集中经营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从服务方面看，银保业务省级集中经营后，各省级公司必将设立一个功能超强的银保业务销售管理部

门，配齐足够的人员。这些人员根据各银行的要求，定期下到各市巡回培训，巡回服务，以解决实际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各市公司都设有专业的客服中心，大部分客服中心恰恰也是直属省级公司管理的，

与银保业务省级集中管理相配套，所有银保业务的售后服务都可以交由客服中心来承担，所以，银保业务

省级集中经营不会削弱服务能力，降低服务质量。 

  因此，将银保业务上收到省级公司，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完全具备。 

        银保业务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的积极作用银保业务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的积极作用银保业务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的积极作用银保业务由省级公司集中经营的积极作用 

  当前寿险业最大风险点，主要集中在银保业务为代表的中介业务上。如果银保业务的风险点控制了，

寿险业的风险可以减少大部分。银保业务省级集中经营，具有以下几条积极作用： 

  第一，有利于监管部门对银保业务的高效监管。银保业务收归省级经营后，所有的公关行为、利益往

来全在省公司和省行之间进行，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对此项业务的监管更加直接高效，并节省大量的监管

成本。 

  第二，改善银保市场竞争环境。集中在省级经营后，公关游说活动全部集中到省公司对省行一级，由

于监管直接、财务控制严密，手续费标准透明统一，高层公关活动会相对规范。基层银行网点和柜员销售

什么产品，销售哪家产品，不再看谁额外给的好处多，而是完全按上级行的考核办法进行，银保竞争环境

会得到一定改善。 

  第三，可以减少经营风险。实行省级经营，避免了各个层次重复的、大量的公关活动，减少机构和人

员，降低了市场成本和人力成本，减少成本失控的危险，有助于提高各家公司经济效益。公司效益提高了，

可以把原来名目繁多的私下奖励变为公开合法的手续费，支付给银行，通过银行再以奖励的形式用于鼓励

一线销售柜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银保双方总体利益不受损失，还有效规避了风险。 

  第四，促进寿险业长期健康发展。有许多地市公司由于片面追求市场份额和保险规模，在险种结构、

经营效益、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但虚高的银保保费收入恰恰掩盖了这些问题，寿险业的可

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实行省级集中经营后，不少市公司失去银保业务这个挡箭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

放在各项基础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上，认真按寿险经营规律办事，这样，整个寿险行业才能克服急功近利

的思想，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总之，银保业务收归省级集中经营和管理，是大势所趋，是银保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也

是寿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当然，在集中初期，各市级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市级机构会有一段适

应时间，保险费的规模可能会受到暂时影响。但只要持之以恒，规范经营，银保业务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